关于做好2017年自办专业申报工作的通知
各相关学院：
为做好我校2017年度自办专业的申报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申报专业
根据各学院申报情况，结合我校实际，拟组织“劳动与社会保障”等7个专业申报本年度自办专业（详见下表）。
	序号
	学院
	专业名称
	专业代码

	1
	法政学院
	劳动与社会保障
	120403

	2
	文理学院
	信息与计算科学
	070102

	3
	信息工程学院
	电子信息工程
	080701

	4
	
	计算机科学与技术
	080901

	5
	建筑工程学院
	风景园林
	082803

	6
	商学院
	金融学
	020301K

	7
	艺术与传媒学院
	数字媒体艺术
	130508


二、申报时间安排及要求
	时间
	内容
	要求
	负责
部门

	6.14—6.19
	填写《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申请表》（附件1、2，一般专业填写备案表，专业代码中带K、T的专业填写审批表）
	参照申请表填写注意事项(附件3)，6月19日前，提交申报材料初稿。
	相关
学院

	6.20-6.23
	学校组织专家组评审论证，
确定最终申报专业并公示
	各专业汇报
	教务处

	6.23—6.30
	完善申报材料
	按校内评审意见完善申报材料。
	相关
学院

	7.1—7.10
	1.各专业在教育部平台上报
2.学校审定，扫描相关表格，在教育部平台提交
	参照申报平台需导入的表格模板及注意点(附件4)，7月10日前完成申报工作。
	教务处
相关学院


三、申报材料
1.参照《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申请表》（备案专业见附件1，审批专业见附件2）及申请表填写注意事项（附件3）填写相关材料，待教育部网络申报平台打开后，在网上填报。
2.教育部申报网址：http://www.bkzy.org/（开放时间：7月1日——7月31日）
联系人：张以科、王海峰
联系电话：82681、84212
为方便工作联系，特建立宿迁学院本科专业申报QQ群，群号为：555858265，请专业申报负责人及时加入。
附件：(教务处网页下载)

1.《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申请表》（备案专业适用）
2.《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申请表》（审批专业适用）
3. 申请表填写注意事项
4. 申报平台需导入的表格模板及注意点
教  务  处
2017年6月14日
